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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关于市七届人大二次
会议第 20220412 号建议答复的函

尊敬的吴海全代表：

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政府工作以及龙岗区社会建设工作的关

心和支持。您在深圳市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第 20220412

号《关于改善高桥工业区停车难问题的建议》收悉，按照办理分

工，龙岗区为主办单位，市交通运输局为汇办单位。我区在汇总

汇办单位意见后，经过认真研究，将办理意见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规范工业区路边临时停车位、提高停车位数量”

的建议

高桥工业区的高科技企业较多，当地临时停车需求较大。收

到贵代表建议后，市交通运输局立即经组织人员对高桥工业区片

区丁山河路等 14 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及泊位设置条件进行分

析，研判了相关路段设置路边停车泊位的可能性。其中，由于盐

龙大道、环坪路、坪地教育北路等 3 条路段为快速路或城市主干

路，其不符合设置路边停车泊位的规范要求；汇桥路、泥墙排路、

盛景路、盛业路、沙庙路、万维路等 6 条路段因道路宽度较小，

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顺，不宜在其设置路边停车泊位；丁山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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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、坪桥路、盛佳路、塘桥东路、塘桥西路等 5 条路段的道路条

件较好，满足设置路边停车泊位的规范要求，根据初步测算，预

计可在其设置共约 450 个路边停车泊位（详见附件，具体泊位数

量以规划方案征求意见结果并结合有关道路实际条件设置为

准）。

由于上述涉及规划设置路边停车泊位的路段较多，市交通运

输局将把在上述路段规划设置路边停车泊位事项纳入深圳市路

边停车泊位 2022 年度评估内容，统筹考虑有关泊位设置类型及

规划设置方案。按照规定程序要求及初步计划安排，市交通运输

局将在 2023 年结合周边停车需求有序推进上述路段路边停车泊

位设置工作。

二、关于“政府主导，利用闲置地块建立公共临时停车场”

的建议

经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核查地籍信息系统，长隆

科技北面空地（对应宗地号 G10221-0567）的权利主体为深圳市

山胜实业有限公司，该司于 2010 年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该土地

使用权。在该宗地内建设临时停车场在规划、建设及审批层面可

行性较低。

三、关于“新开发社区需建设更多地上、地下停车位”的建

议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正在修订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

则》，目前已过公示阶段，拟于近期颁发。根据新版深标，高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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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区属于停车供应分区中的三类区，配建停车位指标较高。后

续在办理新建项目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时，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龙岗管理局将遵照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及相关规

范要求，并综合考虑现状片区停车需求，合理配置机动车泊位数。

四、关于“工业园区内的停车位统一安排调度，协调收费标

准”的建议

鉴于工业园区内的大部分停车位均属于不同的产权单位，各

单位的诉求及标准难以统一。我区将持续关注高桥园区的停车位

不足问题，积极探索解决片区停车难问题的方案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区规划建设工作的关心指导，欢迎继续提出

宝贵意见和建议。专此函复。

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

2022 年 7 月 27 日

（联系人：陈煦，电话：28921206、18129860698）

办理结果：A。

公开方式：全文公开。


